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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  
 

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  
小組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6年 1月 13日 (星期五 ) 
時  間  ：下午 2時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出席委員  ：  劉皇發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  S.B.St.J. ,  JP 
黃容根議員 ,  JP 
蔡素玉議員 ,  JP 
霍震霆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JP 
陳偉業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 ,  MH 
林偉強議員 ,  BBS,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郭家麒議員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列席議員  ：  譚香文議員  
 
 
列席秘書  ：  高級議會秘書 (1)9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7 
王兆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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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7 
蕭靜娟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小組委員會委員之間排名最先的立法會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持主席選舉並邀請委員提名。李永達議員

提名郭家麒議員，該項提名獲陳偉業議員附議。郭家麒

議員接受提名。劉秀成議員提名劉皇發議員，該項提名

獲林偉強議員附議。劉皇發議員接受提名。由於有兩項

提名，委員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就兩項提名表決。投票結

果，郭家麒議員獲 4票支持，劉皇發議員獲 9票支持。主
持人宣布劉皇發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劉議員隨

而接手主持會議。  
 
2.  委員討論是否需要為小組委員會選舉副主席。

陳偉業議員支持選舉副主席。他認為這項安排會對小組

委員會的工作有所助益，因為有關工作或會相當繁重，

涉及舉行多次會議與團體代表交換意見。再者，這安排

並不會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有任何不良的影響。李永達

議員也支持選舉副主席。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或會需要

舉行大概 8次至 10次會議，以便能與政府當局及團體代表
進行詳盡的討論。小組委員會應當勤奮勉力進行其工作。 
林偉強議員認為無須選舉副主席，因為小組委員會並非

常設的小組委員會，日後倘有需要，有關的事項可轉介

回事務委員會處理。石禮謙議員也質疑是否有需要選舉

副主席。他認為，小組委員會所舉行的會議次數將視乎

實際需要而決定，而有關事項也可以在事務委員會日後

的會議上討論。  
 
3.  鑒於委員的意見分歧，主席把是否選舉副主席

的問題付諸表決。除主席並無行使其投票權外，在所有

出席會議的委員中，共有 5名委員投票支持選舉副主席，
7名委員投反對票。主席宣布，根據投票結果，小組委員
會不會選舉副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把他對這項決定所

感到的遺憾、憤怒和失望紀錄在案。  
 
 
II. 其他事項  
 
4.  何俊仁議員申請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並解釋

表示，由於他與他的職員之間的溝通問題，導致他原欲

參加小組委員會的意願，無法適當地傳遞予立法會秘書

處。委員同意接納何議員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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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家麒議員提述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於 2005年
12月 17日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
的主要事項所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1)702/05-06(01)號
文件 )，並表示政府當局所提供的回應不能接受，因為其
內容不但過於簡短及重複，也沒有充分回應團體代表所

提出的關注和質詢。他建議，小組委員會應要求政府當

局就團體代表及委員所表達的意見以及其他相關團體於

意見書內提出的意見，提供一份詳盡的書面回應。小組

委員會應於短期內舉行一次會議，並應邀請政府當局及

團體代表出席。他期望小組委員會經過詳盡的商議後，

能夠就相關的事宜 (特別是有關添馬艦發展工程的事宜 )
達致共識。在達致共識後，便應把各項事宜轉介回事務

委員會作決定。  
 
6.  李永達議員指出，部分委員對於中區海旁及添

馬艦舊址現行的規劃有所保留，甚至表示反對。政府當

局應向公眾解釋其立場。他同意，政府當局應就各界對

相關事宜所提出的意見提供令人滿意的書面回應，以便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7.  蔡素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的回應有欠詳盡，

委員無法根據該等資料作出明智的決定。小組委員會應

邀請政府當局出席會議，詳細討論有關的事項。  
 
8.  何鍾泰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的發展

藍圖及圖則，以便委員瞭解政府當局對於中區海旁日後

的設計以及添馬艦發展工程日後的設計的現有看法。  
 
9.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6年 2月 9日 (星期
四 )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與政府當局及
團體代表會晤。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 30分結束。  
 
11.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2月 8日  



 
附錄  

 
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  

小組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6年 1月 13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下午 2時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959 何鍾泰議員  
李永達議員  
劉秀成議員  
劉皇發議員  
 

選舉主席   

001000 - 001619 主席  
石禮謙議員  
陳偉業議員  
林偉強議員  
李永達議員  
 

是否需要選舉副主席   

001620 – 002124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李永達議員  
秘書  
蔡素玉議員  
 

小 組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未

來路向  
 

002125 – 002336 何俊仁議員  
主席  
秘書  
蔡素玉議員  
 

逾 期 申請 參加小 組 委

員會  
 

002337 - 002630 主席  
郭家麒議員  
石禮謙議員  
何鍾泰議員  
何俊仁議員  
 

政 府 當 局 須 提供 的 資

料及下次會議的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2月 8日  


